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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届会议

第一委员会

议程项目 44 (i) 

大会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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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

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

核武器的一切方面

阿尔及利亚、阿根廷、缅甸、古巴、印度、

墨西哥、尼日利亚、巴基斯坦、秘鲁、斯

里兰卡、瑞典、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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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在其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，决定给予核裁军和防止

核战争的有效措施以最高优先地位3 又决定为了避免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危险，

就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一切方面的竞赛s

又回顾在同一届会议上，曾明确认识到要使核裁军成功就必须在适当阶段

和有关各国均感满意的充分核查措施下就协议进行紧急谈判 s 并定出了每一阶

段中应该取得的成果s

重申其信念，认为在 1 9 7 9 年 1 2 月 1 1 日第 34/83B-号决议中曾指出

裁军谈判委员会，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也炎判机构，应迫切、最直接地参予裁军

优先问题的实质性谈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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铭记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 2 1 个成员国在其 1 980 年 2 月 2 7 日 CD/64

号工作文件中拟制的宣言，其要义为工作组是委员会内进行具体谈判的现时的

最妥善的机构，

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 980 年 3 月 1 7 日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组活

动取得的积极结论，它们分别处理同化学武器、放射性武器、"消极保证"和

全面裁军方案有关的项目，

1 .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 198 1 年届会开始时s 就其 1 979 和 19

80 年议程上题为"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"的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;

2. 参照委员会过去两届年度会议期间就本题目交换的意见后，认为该工

作组最好以处理，拟定和澄清《最后文件》第 5 0 段规定的核裁军各阶段作为谈

判的开始，包括在谋取核裁军的进程中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非核武器国家的作

用在内。.


